
社會團體辦理評比活動注意事項 

 
 
一、 為輔導社會團體依公平、公開、合理之程序及符合公共利益之

原則辦理評比活動，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名詞定義如下： 

（一） 社會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各級社會團體。 

（二） 評比活動：透過包含評鑑、評選、票選、統計調查等其他

類似方式，以評估人、事、物優點或價值之活動。 

三、 社會團體辦理評比活動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並參照本注意事

項之規定。 

四、 辦理評比活動應符合團體章程宗旨、任務，並基於公益目的，

不得有營利之行為及違反善良風俗之情事。 

五、 社會團體於活動辦理前應檢附章程及計畫書，函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活動範圍所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送主管機關備

查。計畫書內容應包含活動目的、活動期程、經費來源、經費

預算、評審機制、預期效益等。另活動辦理之紀錄、收支狀

況、評審過程及結果等文件，應建檔保存十年，並於活動辦理

後送請前開相關機關備查。 

六、 辦理評比活動應透過報刊、網際網路、廣播電視或其他傳播媒

體管道公開以下資訊，使民眾獲得充分訊息： 

（一） 主辦、協辦及委託、執行等單位。 

（二） 活動時間。 

（三） 活動頻率。 

（四） 經費來源。 

（五） 報名資格及費用。 

（六） 評審組成及評比方式。 

（七） 評比結果。 

七、 辦理評比活動之相關財務處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經費來源如涉有收費、售票及其他類似情形者，該收入僅

供活動支出及推動團體宗旨、任務之用，不得分配盈餘。 



（二） 活動收支應與其他事項之收支明確劃分，並編製獨立之會

計報表。 

（三） 活動辦理終了後二個月內，應將辦理情形及收支決算公開

徵信。 

八、 評審之組成、評比程序及評比標準應具有公平性、公開性及專

業性；頒發之獎項及數量，應與參加評比之標的品質相稱，並

符合比例原則，不得浮濫。 

九、 辦理評比活動所頒之獎狀、獎牌等應標明評比年度（不得僅標

示屆數）及頒發獎項之單位。 

十、 公布評比結果應加註宣導語，告知民眾該結果僅針對參加評比

之品項，不及於參評者其他未送評之範圍。 

十一、 人民團體辦理評比活動應規範獲獎者引用評比結果時，須標

明評比年度及獲獎標的，且不得擴充解釋，避免誤導民眾。 

十二、 辦理評比活動所使用之名稱及獎項等，應與舉辦活動之競賽

項目、區域或內容相稱，且不得使民眾誤認為係由政府機關

所主辦或頒發；依法令規定應由政府機關辦理之評鑑事項，

社會團體不得舉辦性質、名稱相仿之評比活動。 

十三、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了解人民團體辦理評比活動

之狀況，得通知該團體提供相關資料以供查核，並得辦理實

地查核。 

 


